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特殊訓練課程補助原則 

                       

102.4.15服務學習中心修訂 

一、目的 

    為整合本校各單位志工，有效運用全校人力資源，並協助新志工單位成立，

鼓勵志工參與教育訓練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以暸解自身之權利與義務，激發志

工志願服務之精神，提昇本校校園志工之水準，特訂定本細則。 

 

二、依據 

(一)內政部訂定之「志願服務法」。 
(二)本校訂定之「志願服務實施辦法」暨「志工服務施行細則」。 

 
三、補助對象 

  凡本校教職員辦理志工教育訓練課程，均可提出申請。 

四、補助內容 

(一)補助志工團隊以服務對象為弱勢者；偏鄉及資源匱乏地區為優先考量。 
(二)特殊訓練：由各志工團隊辦理特殊訓練講習，以熟悉各志工團隊業務， 
   惟課程內容不得與內政部所訂基礎訓練課程重複，且教育訓練時數不得  

   少於 12小時，訓練成績合格者，結訓時辦理單位發給特殊訓練結業證 

   明書。 

(三)經費補助項目包括：志工教育訓練所需講師費、餐費、印刷費等費用；
活動之人事費、場地費、設備及維護等經費不予補助。(將具體項目填
入後面的預算表格) 

(四)服務學習中心收到文件齊備之申請計畫，依各志工教育訓練計畫之完整
性、可行性及延續性，經本中心審查後，給予部分經費補助。 

(五)每案申請補助金額最高以新台幣二萬元為上限，不足部分由各單位自籌
經費，受補助單位需自籌編列申請補助額度之 20%以上經費辦理服務計
畫。 

 
五、申請時間：每年度申請 1 次，申請日期以服務學習中心當學年度之

公告為主。 
  
六、申請流程 

(一)申請各團隊應擬訂該志工服務隊教育訓練計畫書，備妥申請表格，並

由本校教職員提出申請，相關文件如下： 

1、申請表：依當學期服務學習中心公告為主。 

 



2、教育訓練計畫書內容包括如下： 

(1)志工團隊名稱 
(2)教育訓練目標（含研習目的、志工學習目標等） 
(3)課程參與人數 
(4)教育訓練實施步驟(含教育訓練課程名稱及時數等) 
(5)活動日程表 
(6)預期效益及評估 
(7)其他 
 

七、審查標準 

   （一）教育訓練課程企畫創意及規劃執行能力。 

   （二）研習目的及志工學習目標。 

   （三）教育訓練課程時數至少共計 12 小時。 

   （四）資源整合運用能力。 

   （五）研習發揮功能及預期效益。 

八、成效考核 

  （一）請確實依據所提計畫申請書執行，如無特殊原因，請避免隨意變更經 

        費規劃及計畫內容以免影響整體作業。 

  （二）未經核准計畫變更，而任意更改其執行內容或未按原計畫執行者，將 

        取消其補助申請案。 

  （三）凡獲補助之志工團隊所規劃之教育訓練宜開放其他志工團隊參加，增  

        進資源共享之目的，進而共同營造本校志願服務特色氛圍。 

  （四）活動場地佈置或相關活動手冊、文宣等文件，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 

        完整之結案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暨成果報告書各乙份）送至服務學   

        習中心，始得結案。 

  （五）凡獲補助之申請者，活動場地佈置或相關活動手冊、文宣等文件，請 

        運用本中心服務學習 logo。 

  （六）本中心有權將核准補助之方案，轉作本中心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七）同一計畫/活動如已獲本中心其他專案補助者，不得申請。 

  （八）申請書電子檔請送交服務學習中心，本中心收到申請案後，將 e-mail 

        回信告知已收取資料，若三日內未收到本中心之回覆，請來信或來電  

        以做確認。



   

輔仁大學具服務學習內涵志工特殊訓練課程補助要點 

申請書 
 

志工團隊名稱  

申 請 單 位  

課程議題 

□課輔            □弱勢關懷與陪伴       
□公益傳媒        □節能減炭/環保/保育  
□專業訓練(請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日期  

課程參與人數  

預算編列 

1. 活動所需經費總計新台幣          元 

2. 校方補助預估                    元 

3. 參與人員自付                    元 

4. 向本中心申請補助預估            元 

◎本中心已將此經費列為教育部校內配合款，故獲補助之計畫請勿將此經費
列為各計畫校內配合款，以免重覆核報，致使款項需追繳回教育部。 
◎凡獲補助之志工團隊，所規劃之教育訓練宜開放其他志工團隊參加，以期
增進資源共享。 
◎活動結束應繳交結案成果報告書，其結案報告有義務提供課程滿意度統計
數據。 

 

 

申請人(行政負責人)： 
姓名： 
 
 
 
現職： 
聯絡電話： 
Email: 
 
(簽章)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簽章)     年   月    日 

一級主管： 
 
 
 
 
 
 
 
 
(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一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特殊訓練課程一覽表  

志工團隊名稱： 

編
號 

課程名稱 說明 時數 地點 

     

     

     

     

     

     

     

     

     

 

 

 

 

 

 

 

 

 

 

  

總   計                                  小時 

 

 

 

 

 

 

 

 

 

 

附件二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特殊訓練課程經費概算表 
 

志工團隊名稱： 

各項費用概算 

科目名稱及用途別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預 算 數 說 明 

      

      

      

      

 
 
 
 
 
 

     

      

      

      

      

      

 
（本表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增欄）   
 
 
 
 
 
 
 
 
 
 
 
 
 

附件三 



具服務-學習內涵青年志工特殊訓練課程參加學員名冊 
編號 學員姓名 服務單位/ 

系級 

備註 

    

    

    

    

    

    

    

    

    

    

    

    

    

    

    

 

 
 
 
 
 
 
 

附件四 


